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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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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孕产期保健特色专科评估标准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1.专科建设

（100 分）

1.1 专科发展规划

（20 分）

1.1.1 制定孕产期保健专科发展

规划，促进专科发展（20 分）

1.孕产期保健工作被纳入机构整体发展规划, 确定孕产期保健业务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5分）

2.有孕产期保健专科发展规划(3-5 年)，内容包括目标任务、措施、评估指标、激励机制等，并突出保

障母婴安全主题（10 分）

3.定期开展评估，促进工作持续改进（5分）

1.2 专科制度（60 分）

1.2.1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专科

规范和制度，加强专科管理

（60 分）

1.制定并执行岗位职责、主要诊疗常规/规范（5分）

2.制定并执行各项管理制度（5分）

3.服务记录表单齐全（5分）

4.制定方便就医的服务流程，并有落实措施（5分）

5.有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分管院长具体负责，协调建立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会诊、转诊等机制

（10 分）

6.制定孕产期保健质量与安全管理方案，定期开展质控检查，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10 分）

7.针对死亡病例、疑难病例定期开展讨论，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保障医疗安全，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

制度（20 分）

1.3 多学科协作（20 分）

1.3.1 为孕产期妇女提供综合

性、多学科、全方位的医疗保健

服务（20 分）

1.建立孕产期保健多学科协作团队，并有相关文件（10 分）

2.建立孕产期保健科与其他科室会诊、转诊、病例讨论制度，有孕产期保健多学科协作工作流程、各方

职责等，并有相关文件（10 分）

2.专科服务

（600 分）
2.1 服务提供（500 分）

2.1.1 能力水平（40 分）

1.产科为国家级或省级临床重点专科（10 分）

2.新生儿科为国家级或省级临床重点专科（10 分）

3.是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10 分）

4.是省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10 分）

2.1.2 孕前保健服务（50 分）

1.开设孕前保健门诊，有门诊工作规范、制度、工作流程等，定期更新并落实（10 分）

2.孕前保健服务内容规范，符合《孕前保健专科建设和管理指南》相关要求（30 分）

3.2016-2018 年，孕前保健的服务量逐年增加（10 分）

2.1.3 孕期保健服务（100 分）

1.按照《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要求，开展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评估和分类管理（30

分）

2.对高危孕产妇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高危孕产妇管理率≥

95%（30 分），＜95%按比例得分

3.孕期保健服务内容规范齐全，符合《孕产期保健专科建设和管理指南》相关要求（30 分）

4.开设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妊高症门诊等专病门诊（10 分）

2.1.4 产时保健服务（100 分）
1.有促进自然分娩的措施，积极倡导自然分娩（10 分）

2.规范开展剖宫产，有紧急剖宫产预案，并有实践演练（10 分），逐步缩短紧急剖宫产自决定手术至胎



儿娩出时间（DDI）（10 分钟以内 15 分，10-30 分钟 10 分，30 分钟以上 5分）

3.加强产程管理，在产前、产时、产后进行高危因素（如产后出血等）动态评估及管理（10 分）

4.建立严重分娩期并发症（子宫破裂、羊水栓塞、子痫、胎盘早剥、前置胎盘、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

新生儿窒息、肩难产等）诊疗管理预案及处理流程，有培训计划和记录（20 分）。每缺少 1项，扣 2分，

扣完为止

5.建立产儿科合作机制，确保每个分娩现场有一名经过新生儿复苏培训的专业人员在场（5分），产科、

儿科共同确定高危孕产妇的分娩时机和方式（5分），高危孕产妇分娩现场有儿科医生在场（5分）, 儿

保科医生/儿科医生负责母婴同室新生儿查房（5分）

6.积极倡导母乳喂养，有促进母乳喂养的各项措施（5分）

7.2018 年机构分娩量≥10000 人次(10 分)，＜10000 人次按比例得分

2.1.5 产后保健服务（50 分）

1.开设产后保健门诊，有门诊工作规范、制度、工作流程等（10 分）

2.产后保健服务内容规范，符合《产后保健专科建设和管理指南》相关要求（30 分）

3.产妇产后 42 天复查比例≥90%(10 分)，＜90%按比例得分

2.1.6 危重孕产妇救治与管理

（100 分）

1.近 3 年未发生因本院质量安全问题所致的可避免孕产妇死亡（20 分）

2.成立院内危重孕产妇救治领导小组及专家组，并有相关文件（10 分）

3.制定危重孕产妇救治与管理制度、岗位职责、院内抢救工作流程、应急预案，并予以执行（10 分）

4.建立院内外转会诊协作机制，有确保急救绿色通道畅通的措施（10 分）

5.落实对口负责地区危急重症救治责任（10 分）

6.具备危重孕产妇的救治能力，熟练掌握相应诊疗技术（心肺复苏术、人工气道建立与管理、机械通气

技术、纤维支气管镜技术、深静脉及动脉置管技术、血流动力学监测技术、胸穿、心包穿刺术及胸腔闭

式引流术、电复律与心脏除颤术、床旁临时心脏起搏技术、持续血液净化技术、疾病危重程度评估方法

等）（20 分），每缺少 1项，扣 2分，扣完为止

7.产科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须经过重症医学相关学科培训，或综合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应与产科共同管理

危重孕产妇救治（10 分）

8.2018 年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快速反应团队演练次数≥4次(10 分)，＜4 次按比例得分

2.1.7 健康教育（60 分）

1.工作管理档案完整、规范（10 分）；2018 年孕妇学校每月开讲≥5次（10 分），＜5次按比例得分；2018

年多部门联合开展孕产期健康教育活动≥4次（10 分），＜4次按比例得分

2.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调查（10 分），2018 年在本院产前检查的孕妇促进自然分娩和

母乳喂养的知识知晓率≥90%（10 分），＜90%按比例得分

3.采用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并进行效果评估（10 分）

2.2 服务模式（100 分）2.2.1 特色服务模式（100 分）

1.开设特色门诊（如助产士门诊、母乳喂养咨询指导门诊、产后盆底康复门诊、多学科参与的高危孕产

妇管理门诊等）个数≥5个(50 分)，＜5个按比例得分

2.建立“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提供一站式、连续性、个性化的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并有考核指标、效果评价等（50 分）

3.人力资源

（80 分）
3.1 医护人员（50 分） 3.1.1 人才梯队建设（20 分）

1.按照开放床位和配置标准，足额配备医护人员，确保服务资源与服务量相匹配（10 分）

2.建立并落实学科带头人选拔与激励机制（10 分）



3.1.2 人员资质（10 分）
从事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人员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10 分）。有 1人不

符合条件，则不得分

3.1.3 人才培养（20 分）
1.有孕产期保健专科人员定期学习制度，并予以落实（10 分）

2.2018 年，产科医师、助产士、新生儿科医师至少参加 1次针对性继续医学教育（10 分）

3.2 专科负责人（15 分）

3.2.1 技术职务（5分）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5分）

3.2.2 工作年限（5分） 10 年以上的妇产科临床工作经历（5分）

3.2.3 管理能力（5分） 5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5分）

3.3 学科带头人（15 分）

3.3.1 技术职务（5分）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5分）

3.3.2 工作年限（5分） 15 年以上的妇产科临床工作经历（5分）

3.3.3 学术团体任职（5分）
近 3年在国家级孕产期保健领域相关学术团体中担任常委以上职务，或在省级孕产期保健领域相关学术

团体中担任主委/副主委（5分）

4.服务场所设

备设施

（70 分）

4.1 房屋（40 分）

4.1.1 门诊房屋（10 分）
有诊室、检查室、盆底检查/治疗室、母乳喂养咨询室、哺乳室和健康教育室等，各区域布局合理，有

良好的私密性，符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和产科建设相关标准，并满足医院感染管理规范的要求（10 分）

4.1.2 孕妇学校（5分） 孕妇学校面积≥50㎡，并配备有专用的视听设备（5分）

4.1.3 产科病房（10 分）

有分娩区、治疗处置区、病房区、医护办公区和健康教育室等，各区域布局合理，有良好的私密性，符

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和产科建设相关标准，并满足医院感染管理规范的要求（5分）；产房设有独立的产

科手术室或具备实施紧急剖宫产的条件，或产房有到达手术室的快速通道（5分）

4.1.4 抢救病房或病区（15 分）
设有独立的产科重症监护室或医院重症医学科能够保障孕产妇救治床位（5分），抢救病房建设符合重症

监护病房建设标准，方便危重孕产妇转运、检查和治疗（10 分）

4.2 设备（30 分）

4.2.1 基本配备（15 分）

孕产期保健专科基本设备配备率≥90%（15 分），＜90%按比例得分

主要基本设备包括：妇科检查床及相关检查设备、男科检查相关设备、心理评估软件、骨盆测量仪、食

物模型或图谱、食物量具、膳食营养分析软件、多普勒胎心仪、胎儿监护仪、B型超声诊断仪、脐血流

监护仪、便携式血糖检测仪、盆底功能筛查及康复设备、产后康复综合治疗仪、生物反馈治疗仪、孕妇

学校视听设备

4.2.2 抢救设备（15 分）

孕产期保健专科抢救设备配备率≥90%（15 分），＜90%按比例得分

主要抢救设备包括：床旁监护系统/床、便携式监护仪、呼吸机/床（或便携式呼吸机）、输液泵和微量

注射泵/床、心电图机、除颤仪、心肺复苏抢救装备车

5.专科管理

（150 分）
5.1 科研情况（80 分）

5.1.1 科研课题/项目（45 分）

1.近 10 年牵头负责与本专科有关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国自然、973、863、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国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计划）≥5项(15 分)，＜5项按比例得分

2.近 10 年牵头负责与本专科有关的省部级科研课题≥10 项(10 分)，＜10 项按比例得分

3.近 10 年专科人员获得过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国家级排名前 5名，省级排名前 3名）≥3项(15 分)，

＜3 项按比例得分

4.科研成果得到转化，为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5 分)

5.1.2 文章/专著（30 分）
1.近 5 年发表与本专科有关的 SCI 文章影响因子合计值≥50 分(15 分)，＜50 分按比例得分

2.近 10 年出版了与本专科有关的主编著作≥5部(15 分)，＜5 部按比例得分

5.1.3 教学（5分） 承担与本专科有关的临床教学或带教任务（5分）



5.2 能力提升（30 分）

5.2.1 开展学术研讨和培训

（10 分）

有年度培训工作计划，2018 年举办省级以上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培训班≥2次，且有培训效果评估和总结

报告（5分），＜2次按比例得分；对口负责地区（与危重孕产妇救治责任片区保持一致）应参加机构覆

盖率达 50%以上（5分），＜50%按比例得分

5.2.2 接收人员进修（10 分）
2018 年接收对口负责地区人员进修≥10 人，且有进修人员考核评估报告和进修工作总结报告（10 分），

＜10 人按比例得分

5.2.3 基层技术指导（10 分）
有技术指导工作计划，2018 年对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技术指导≥4次，并有工作总结报告（10 分），＜4

次按比例得分

5.3 信息管理（40 分）
5.5.3.1 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

相关数据和信息（40 分）

1.建立孕产期保健工作核心指标（10 分）

2.在院内信息系统中设置“妊娠风险筛查和评估”模块（10 分）

3.对孕产期保健工作核心指标进行定期分析，形成数据分析报告，制定并落实工作持续改进措施（10

分）

4.借助信息化工具,辅助开展孕产期保健工作核心信息的收集、统计及分析等工作（10 分）


